
Date of Sermon: 2020年 八⽉16⽇ 

基督復活的那⽇第⼀百講: 

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(30) - 復活的耶穌賜權柄 (七) 

新⽵歸正福⾳教會　⽪敦⽂講章 
講道時間: 66 分鐘

經⽂ 
約翰福⾳20:19-23節:「19那⽇(就是七⽇的第⼀⽇)晚上, ⾨徒所在的地⽅, 因怕猶太⼈, ⾨都關
了。耶穌來, 站在當中, 對他們說:『願你們平安!』20說了這話, 就把⼿和肋旁指給他們看。⾨徒
看⾒主, 就喜樂了。21耶穌⼜對他們說:『願你們平安! ⽗怎樣差遣了我,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』
22說了這話, 就向他們吹⼀⼝氣, 說:『你們受聖靈,23你們赦免誰的罪, 誰的罪就赦免了, 你們留
下誰的罪, 誰的罪就留下了。』」

前⾔
今天將是「基督復活的那⽇」主題的最後⼀講。我們從2013年九⽉15⽇開始「基督復活的那
⽇」主題, 講解這主題期間, 盡⼼盡意, 不漏掉⼀節經⽂細節, 不忽略⼀個時辰, 不略過⼀個⼈
物, ⼀週接著⼀週, ⼀⽉接著⼀⽉, ⼀年接著⼀年, 所有信息皆以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為中⼼, 就這
樣走了七年。今天這講是第⼀百講, 七年與⼀百講中間的落差在於我們在這當中因講解某⼀經
⽂⽽引到其他卷書, 故雖講的是基督復活的那天, 卻是以整本聖經為骨幹思之講之。教會在這
期間曾產⽣劇烈動盪, 我家中還有重病妻⼦, 然我們還是邁步向前, 愛惜光陰, 寶⾙基督復活的
那⽇所說的每⼀句話。

我們於2014年四⽉6⽇第⼗四講解釋主耶穌復活後說的第⼀句話, 那是向抹⼤拉的⾺利亞說的, 
主說:「婦⼈! 為甚麼哭? 妳找誰呢?」(約20:15) 這是復活後第⼀次的顯現。今天, 我們才講完
主耶穌復活後那天第五次顯現的最後⼀句話, 那是向聚集⼀處的眾⾨徒說的,「你們受聖靈, 你
們赦免誰的罪, 誰的罪就赦免了, 你們留下誰的罪, 誰的罪就留下了。」(約20:22b,23) 這兩句
話僅出現在約翰福⾳。

我們這樣以「基督復活的那⽇」為主題建立起信仰架構的⽅式是台灣教會從來沒有過的創舉, 
⽽各位就是參與其中的⾒證者, 在其中蒙福, 認識到主耶穌基督就是我們信仰的核⼼。⼤家要
知道, 我們確實執⾏了主對教會所下達的命令, 我們因此⾒主⾯不致羞愧; 我們亦更正釐清了許
多固有的錯誤觀念, 因此可以安然⾒主⾯。

主耶穌說:「凡有的, 還要加給他, 叫他有餘; 凡沒有的, 連他所有的, 也要奪去。」(太13:12) 我
們這七年來⽽得的經歷, 可以稍加理解這話的意義。七年前, 所有教會策劃著未來發展, 各有各
的調, 各有各的理念, 七年後的今⽇, 各教會將傲於⼈所得獻於主, 這時, 我們就知道主耶穌這句
話的意思。 

耶穌這句話是絕對必然, 有的必加還有餘, 沒有的必減無剩。“有的”和“沒有的”不是指可⾒的教
會資產, 如⼈數, 建築物等, 也不是在⾦錢投資上, 因為這些資產可能改變, 甚⾄成沒有的。誰是
“有的”? 我們教會就是, 因有了認識基督第⼀次到第五次顯現⽽得的資產, 這資產不會褪⾊,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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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我們繼續走向主的第六次顯現和第七次顯現, 直到基督的升天, 後者就是主加給我們的, 使我
們有餘。相對地, “沒有的”就是指沒有類似資產的, 即七年來的講台信息沒有基督, 沒有他的⼗
架信息, 沒有他的復活等的教會, 這些教會在期間所積攢的⼀切, 都將被主奪去, 什麼都沒有, 他
們無法繼續傳講主耶穌基督。教會從今天起可扭轉這情形, 就是必須以基督為中⼼來制定講台
主題, 七年後必有餘; 若還不願這麼做, 將越發貧窮, 基督說:「你說, 我是富⾜, 已經發了財, ⼀
樣都不缺,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瞎眼、⾚⾝的。」(啟3:17)。 

「⽗怎樣差遣了我,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」
上週強調主耶穌之「⽗怎樣差遣了我,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」的重要性, 這句話是「聖⽗差聖⼦, 
聖⼦差聖徒」的救恩架構, 這架構當然還有聖靈感動聖徒。凡蒙救恩之⼈必須活在這架構下,  
使我們這可存可不存的偶存本質在主⾯前成為必存的⼈。我們在這架構下都當看到, 基督⾏差
遣時舉起他那被釘的⼿, 要求每個蒙他差的⼈都認識他的死與復活; 聖徒唯取得這合法地位, 知
了主基督那差我們的事實, 所⾏所為才會被主基督認可, 名正了, ⾔才順。教會長期忽略基督這
句話的意義,  福⾳信息沒了基督⼗架, 沒有基督復活, 說再多, 做再多, 名氣再⼤, 終歸虛無。

信⼼的起頭, 得永⽣的憑據
基督指⽰我們信⼼的起頭就是信差⼦來的⽗, 這是得永⽣的憑據。主說:「那聽我話, ⼜信差我
來者的, 就有永⽣。...認識祢-獨⼀的真神, 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, 這就是永⽣。」(約
5:24; 17:3) 這些話中有⽗, 有⼦, 以及有⽗差⼦, 使徒因⽽回應主之⾔⽽說:「不認⽗與⼦的, 這
就是敵基督的, 凡不認⼦的, 就沒有⽗, 認⼦的, 連⽗也有了。」(約⼀2:22b,23) 

⽣命的糧
接下去, 我們這有了永⽣的⼈乃是永遠活在主的⾯前的⼈。⼀個活著的⼈是需要每天進食來維
繫他的⽣命, 我們的⾝體要正常運作就需要食物, 為此, 主教導我們的禱告是「我們⽇⽤的飲食, 
今⽇賜給我們」; 我們的靈魂亦需要食物, 屬靈功能才會正常, ⽽主教導我們這屬靈食物就是他
的⾁, 他的⾎。喫⾁要喫對, 喝⾎要喝對, 屬靈的⾝體才會茁壯, 才會長成基督的⾝量。那, 怎樣
喫喝才叫做喫對喝對呢? 喫時喝時必須要認識到⼦乃是⽗所差的, 因基督說:「永活的⽗怎樣差
我來, 我⼜因⽗活著, 照樣, 喫我⾁的⼈也要因我活著。」(約6:57) 

依此, 若我們只單單有基督的知識, 或單單有上帝的知識, 忽略了⽗差⼦的事實, 靈命成長必然
受限。基督徒無論信主多久都當⼼意更新⽽變化(羅12:2), 年長的亦當如此, 教神學也當這樣, 
因為我們處在何樣層次的⽣命狀態, 對於無限上帝的距離還是無限的, 保羅說:「若有⼈以為⾃
⼰知道甚麼，按他所當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」(林前8:2) 使徒亦說:「33深哉! 上帝豐富的智
慧和知識, 祂的判斷何其難測! 祂的蹤跡何其難尋!34誰知道主的⼼? 誰作過祂的謀⼠呢?」(羅
11:33,34) 

是的, 我們必須喫基督的⾁, 喝基督的⾎, 但我們必須有智慧的吸取這⾎與⾁中那⽗差⼦⽅⾯的
養分。許多基督徒初信或年輕時有追求主的⼼, 但年長時卻對聖經感到索然無味, 以致追求無
限的主產⽣停滯不前的現象。教導神學的⼈或許有著豐富的神學知識, 對歷史著作如數家珍, 
但總是⾒他不斷重複舊有知識, 這些教神學的基督徒無法再提升的關鍵就在於他的知識體系缺
乏⽗差⼦。⽗差⼦乃在天上, 主基督之差乃在⽗差他的前提⽽為, 基督之差就是活潑動性之差, 
故教神學者應是當下⽣命之為。

在此提醒各位, 我們讀神學的⽬的為的是讀懂聖經, 使徒說:「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
⼼裏, 並不⽤⼈教訓你們, ⾃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。」(約⼀2:27a) 讀了神學卻不知如
何⾒證基督, 必讓⼈聽課之後越發離開基督, 因為老師可以不⾒證基督⽽得教會地位, 聽者⼜何
必費⼼⾒證基督。保羅勸誡提摩太「要謹慎⾃⼰和⾃⼰的教訓」(提前4:16a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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⽗吸引⼈
第三, 基督徒喫時喝時必須清楚⾃⼰是蒙恩的, 因「若不是差我來的⽗吸引⼈, 就沒有能到我這
裏來的。」(約6:44a) 我們當知若不是⽗吸引我們, 無⼈能到基督, 因⽽將⼀切在基督裏所得的
都歸榮耀於上帝, 保羅說:「(⽗上帝)因愛我們, 就按著⾃⼰意旨所喜悅的, 豫定我們藉著耶穌基
督得兒⼦的名分,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, 這恩典是祂在愛⼦裏所賜給我們的。」(弗1:5,6)

愛⼈如⼰
請注意, 我們必須先確定⾃⼰有永⽣, 再⾔其他。主耶穌向少年官列出的諸誡命中有⼀條是
「愛⼈如⼰」(太19:19b), ⼀個不愛⾃⼰是否有永⽣的⼈, 他是沒有意願愛⼈, 將永⽣之道傳給
其他⼈, 即便要傳也沒有能⼒傳, 因為他⽇常屬靈食物沒有基督的⾁。

遵⾏主基督的旨意
主基督之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」告訴我們, (在他差遣下)聖徒的食物就是遵⾏他的旨意, 作成他
的⼯, 求他的意思, 所⾔當是他的教訓, ⼀如他是怎樣遵⾏差他來的⽗的旨意, 作成祂的⼯, 求祂
的意思, ⾔祂的教訓。主基督明確地指⽰我們, 他的旨意是「照經上所寫的, 基督必受害, 第三
⽇從死裏復活, 並且⼈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,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, 你們就是這些事
的⾒證。」(路24:46-48) 我們必須將這句話牢記在⼼。

主耶穌⾏赦罪與留罪的權柄
基督說完差遣的話之後, 即說:「你們受聖靈, 你們赦免誰的罪, 誰的罪就赦免了, 你們留下誰的
罪, 誰的罪就留下了。」上帝賜聖靈給耶穌是「沒有限量的」(約3:34), 那有了聖靈的耶穌傳道
有沒有施⾏赦罪與留罪的權柄? 有的。耶穌說:「⼈⼦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」, 主因此直接對癱
⼦說:「你的罪赦了。」

⾄於留罪權柄, 耶穌對猶太⼈說:「我要去了, 你們要找我, 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, 我所去的地⽅, 
你們不能到。...你們是從下頭來的, 我是從上頭來的; 你們是屬這世界的, 我不是屬這世界的, 
所以, 我對你們說, 你們要死在罪中, 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, 必要死在罪中。」(約8:21,23,24) (注
意紅字) 基督說了三次“死在罪中”, 那些不認識他, 也不認識他的⽗的⼈(約8:19), 不信他是上帝
的受膏者-基督的⼈, 他們的罪肯定是留著了, 毫無懸念。

耶穌有沒有給予猶太⼈充⾜的時間與機會, 讓他們認出他是基督嗎? 當然有, ⽽且給了他們三年
半長的時間, 但是猶太⼈還是固執已⾒, 不理會主耶穌的話, 他們的罪因此被留下。反觀我們, 
主基督有沒有給予我們充⾜的時間與機會認識他? 有的, 是⼀⽣的時間。 基督之「有耳可聽的, 
就應當聽」是我們當有的態度(參太11:15; 13:9, 43b), 不僅要聽, 也要聽明⽩(太15:10), 否則我
們的罪要被留下。

耶穌還對猶太⼈說了留罪的話, 他說:「你們若瞎了眼, 就沒有罪了, 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⾒, 
所以你們的罪還在。」(約9:41) 瞎眼與看⾒的區別在於前者需要有外⼒引導, 才可向前⾏, 後者
則是⾃鑿裝⽔的池⼦; 前者因⽽需要聖靈來張開屬靈的眼睛, 看清屬靈的事, 後者則無。

⾨徒(和我們)如何施⾏赦罪和留罪的權柄
有⼈或許會問, 以上所論的是主耶穌, 他當然可以審判語的⼝吻直說“赦免罪”和“死在罪中”, 但⾨
徒(和我們)卻不能這麼做, 那⾨徒(和我們)如何照樣施⾏赦罪和留罪的權柄? 再問, ⾨徒(和我們)
⾏「赦免誰的罪, 誰的罪就赦免了, 留下誰的罪, 誰的罪就留下了」的權柄時, 在天上就真的赦
免了罪, 或留下了罪嗎? 

這些問題甚為實際, 必須釐清之。關於第⼀個問題, ⾨徒(和我們)當然沒有被賦予在⼝語上⾏審
判的權⼒, 然⽽主耶穌以另⼀種⽅式⾏赦罪和留罪的權柄, 這是⾨徒(和我們)可以履⾏的。以“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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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罪”為例, 主耶穌說:「除了從天降下, 仍舊在天的⼈⼦, 沒有⼈升過天; 摩⻄在曠野怎樣舉蛇, 
⼈⼦也必照樣被舉起來, 叫⼀切信他的都得永⽣。」(約3:13-15) 摩⻄是⼈, 他可以舉蛇, 我們是
⼈, 亦可舉起⼈⼦耶穌, 因此, 當⾨徒(和我們)傳這位被舉起來的⼈⼦耶穌, 也就是, 奉基督的名
傳悔改赦罪的道, 傳基督⼗架, 我們正在施⾏赦免罪的權柄。當然, 當⾨徒(和我們)告訴罪⼈這
事實, 他們不信, 也不悔改, 聽再多赦罪的道也是無⽤的。所以, 約翰福⾳三章18節說:「不信的
⼈, 罪已經定了, 因為他不信上帝獨⽣⼦的名。」這就是“留下罪”。 

使徒約翰明⽩差遣的意思
寫下基督差遣事的使徒約翰是否明⽩他受差的意義? 是的。使徒聽進主耶穌說的這話, 且他真
的明⽩這話的意思, 故他⽤⾃⼰的話寫說:「上帝愛世⼈, 甚⾄將祂的獨⽣⼦賜給他們, 叫⼀切信
他的, 不⾄滅亡, 反得永⽣; 上帝差祂的兒⼦降世, 不是要定世⼈的罪, 乃是要叫世⼈因他得
救。」(約3:16,17) 那麼, 受基督差遣, 並受了聖靈的使徒約翰有沒有施⾏赦罪與留罪的權柄? 
有的。於赦罪權柄, 使徒說:「信⼦的⼈有永⽣」(約3:36a), 於留罪權柄, 使徒說:「不信⼦的⼈
不得⾒永⽣, 上帝的震怒常在他⾝上。」(約3:36b) 

使徒的教訓告訴我們, ⽗差⼦的⽬的就是要基督成為⼤祭司, 並使⾃⼰成為犧牲的祭物。使徒
認識基督差遣的意義, 並在他們傳道事⼯中實踐出來, 為我們立下了⼀個可以永遠在主⾯前活
著的典範, 將空泛的“信耶穌, 得永⽣”標語有了具體的意義。使徒⾒證上基督的話是活的, 不是
死⽽冰冷的話詞。因此, 我們受基督所差, 理當傳講清楚這真理。

(註: 有些學者無法確定約翰福⾳三章16節到底是耶穌說的, 還是約翰說的? 現在, 我們知道這是
約翰說的, 是他對主的話的回應。)

使徒保羅明⽩差遣的意思
使徒約翰在場親耳聽到耶穌說的話, 然使徒保羅卻沒有, 但我們看到保羅並沒有因此⽽未盡蒙
基督差遣的責任, 施⾏⼿中所握赦罪與留罪之權柄。保羅在使徒⾏傳第⼆⼗章對以弗所教會
說, 他在他們當中毫不保留地傳講神國的道, 講明上帝的旨意, 細述上帝恩惠的道, 使徒這樣的
作為就是施⾏赦罪的權柄(參徒20:20,25a,27,32); ⾄於留罪權柄⽅⾯, 使徒說:「我今⽇向你們
證明, 你們中間無論何⼈死亡, 罪不在我⾝上。」(徒20:26) 

保羅這句留罪的話真是傷感情, 綜觀今⽇牧師傳道, 有那個⼈有這樣的態度, 敢說這樣的話? 若
說了這話的牧師, 會眾豈不都跑光了? 但使徒顯為受基督差遣的僕⼈, 堅信⾃⼰所傳的, 盡了當
盡的責任, 這是正直不偏頗的基督徒必然的⽣命特質(參七⽉26⽇講章)。保羅當時只有他⾃⼰, 
沒有教會組織在他背後撐其腰, 這與現今的傳道⼈不同, 後者總要依附在教會系統下才有底氣, 
才敢壯膽說話。這是很反諷的事, 植堂宣教的教會總以保羅為榜樣, 卻沒有保羅的天地正氣; 改
教運動從偌⼤的羅⾺天主教教會系統脫離出來, 然現今傳道⼈的思維⼜回到過往, ⼒保教會系
統甚於捍衛聖經真理。

⾃認被呼召出來的基督徒愛稱⾃⼰是上帝的僕⼈, 少聽得有傳道⼈說⾃⼰是基督的僕⼈, 但保
羅說「耶穌基督的僕⼈保羅」(羅1:1)。為什麼會這樣? 因為今⽇傳道⼈認為上帝的僕⼈聽起來
更為榮耀, 更讓⼈尊重, 他們卻不知這⼼態完全罔顧基督差遣的主權。⽗將審判的事全交給了
基督, 基督說他已擁有天上地上⼀切的權柄, 亦明說他⾏差遣事, 但教會卻刻意地忽略這事。這
樣的神職⼈員在⾔語當中不⾃覺地將⾃⼰與基督同等, 說著只有基督可以說的話, “我是上帝差
來, 在你們當中傳講信息”之⾔就是最好的例⼦。

請注意, 保羅第⼀篇講章中即施⾏了留罪權柄, 他於安息⽇在彼⻄底的安提阿會堂講道結束前
說:「所以, 你們務要⼩⼼, 免得先知書上所說的臨到你們。主說, 你們這輕慢的⼈要觀看, 要驚
奇, 要滅亡, 因為在你們的時候, 我⾏⼀件事, 雖有⼈告訴你們, 你們總是不信。」(參徒13:16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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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) 今⽇初作傳道的, 沒有⼀個有這樣的氣魄與膽量, 今⽇教會也不允許傳道⼈有這樣的氣魄與
膽量, 基督教前景堪危!

天上既定的事
關於第⼆個問題, ⾨徒(和我們)怎知所為之赦罪與留罪權柄被天上認可? 傳道者傳主基督所交
代的信息, 他們則必須從這位審判者得著確實的保證, 必須相信所傳之赦罪與留罪的事實是真
的, 才有堅定不移的⼼⾏之, 這是符合⼈性的事。我們發現, 基督在這裏啟⽰對罪處理之「赦免
誰的罪, 誰的罪就赦免了, 留下誰的罪, 誰的罪就留下了」的話語之後, 並沒有再多說⼀個字, 可
⾒這話是個結語, 是個定論。⾨徒尚未施⾏赦罪與留罪權柄之前就有定論, 這定論必然已存於
天, 是個在上帝⾯前已經既定的事實, 這事實就是罪⼈在上帝⾯前的真實情況。

罪因⼀⼈進入世界, 罪在上帝的⼿中是確實存在的, 基督將這天上定好的實事帶到地上來, 曉諭
這世界, 以這句赦罪留罪的話啟⽰出來。現在, 使徒約翰將之寫在他的福⾳書中, 結合⾁⾝之道
與⽂字之道, 這就是傳道者擁有的確據。 

⼈在罪中卻不罪, 上帝則派⼈去告訴這⼈其罪, 最好的例⼦就是「主差遣拿單去⾒⼤衛」(撒下
12:1)。拿單有智慧的先⽤富⼾惡待窮⼈的比喻, 讓⼤衛⾃⼰⼝中說出那惡⼾是「該死的」(撒
下12:5), 拿單進⽽告訴⼤衛他就是那惡⼾, 並訓斥⼤衛說:「...你為甚麼藐視主的命令, ⾏祂眼
中看為惡的事呢? 你借亞捫⼈的⼑殺害赫⼈烏利亞, ⼜娶了他的妻為妻。...」(參撒下12:7-12) 
⼤家看到了沒有, 連這麼明顯殺⼈並奪⼈之妻的罪⾏, 偉⼤的⼤衛居然渾然無覺, 更何況那些隱
⽽未現的錯失(詩19:12)!

總之, 傳道者須從聖經中尋得赦免罪與留下罪的原則, 以之傳給基督徒, 好使其信仰有所本。主
親⾃在屬他的⼈⼼中⼯作, 使他們得以悔改歸向他, 信他, 使那⼈從他的僕⼈⼝中聽得赦免罪之
道, ⾃⼰靈魂深處也確信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已赦免⾃⼰的罪, 將榮耀歸於⽗, ⼦, 聖靈。

基督賜的權柄是怎樣的權柄?
若你比較傳道權柄與世上君王權柄, 你將發現後者施⾏的深度僅影響到百姓的⾝體, 性命, 財富
等, 然基督賜的傳道權柄卻是影響⼈的靈魂, 決定靈魂深處有無屬靈的恩典及永⽣。世上的權
柄好認, 因為這權柄⼀施⾏出來, ⼈⾺上就有感受, 然我們對傳道的權柄常不在意, 有時還嗤之
以⿐, 然藐視這權柄不代表這不是權柄, 況且由主基督親⾃說出的話, 必定就是權柄。上帝說是
權柄, 基督徒若意識到這是權柄, 這⼈立時得著這權柄的福份, 使徒保羅說:「主賜給我們權柄, 
是要造就你們, 並不是要敗壞你們；我就是為這權柄稍微誇⼝, 也不⾄於慚愧。...照主所給我的
權柄嚴厲的待你們, 這權柄原是為造就⼈, 並不是為敗壞⼈。」(林後10:8; 13:10), 且說「那稱
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⼤了」(林後3: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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